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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季中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8,261,720.54 572,275,308.96 -4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615,999.81 26,403,840.89 -17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292,980.49 25,212,204.91 -18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3,265,181.99 106,800,818.54 -19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0308 -16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0308 -16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1.64% -2.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09,185,582.10 3,794,250,379.10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60,382,092.10 2,079,998,091.91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180.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3,130,076.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4,846.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7,068.62

合计 1,676,980.6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9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食品包
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92% 466,005,960 466,005,960

富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77% 121,678,793 121,678,793

东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4% 100,449,269 100,449,269

茅台建信（贵
州）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贵州茅
台建信食品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其他 4.69% 44,681,909 44,681,909

中凯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6% 42,447,813 42,447,813

滁州嘉冠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 25,876,187 25,876,187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鲁灏
涌信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11,170,477 11,170,477

滁州嘉华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9,242,304 9,242,304

COWIN
CHINA
GROWTH
FUND I, L.P.

境外法人 0.96% 9,127,173 9,127,173

许庆纯 境内自然人 0.82% 7,819,334 7,819,33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光坤 1,5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许晓娟 1,3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蒋英英 8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华儿 716,349 人民币普通股

张俊花 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国明 5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旭波 393,117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 389,276 人民币普通股

陈晓东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方毓亮 328,131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富新投资有限公司、东创投资有限公司及中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属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性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
例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93,552,672.35 335,412,529.92 -42.29% 因本报告期销售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133,157.63 34,637,227.97 -93.84% 因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金
额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759,960.64 30,545,945.51 53.08% 因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余
额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775,583.52 24,623,298.88 41.23% 因支付的长期资产购置款
余额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96,558,669.95 363,115,071.42 -45.87% 因本报告期采购额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155,847.02 29,895,403.50 -55.99%
因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已
在本期支付完毕导致余额
减少。

应交税费 2,619,053.45 50,485,578.98 -94.81% 因本报告期亏损所致。

合并利润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
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88,261,720.54 572,275,308.96 -49.63% 因本报告期销售额减少所
致。

营业成本 253,155,724.06 468,197,421.57 -45.93% 因本报告期销售额减少导
致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3,049,543.52 4,794,962.37 -36.40% 因本报告期应税金额减少
所致。

销售费用 3,248,312.43 18,751,890.36 -82.68% 因本报告期运输费转入成
本核算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7,113,611.39 -820,236.13 -

967.26%
因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180.94 1,532.56 -

177.06%
因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51,082.05 312,837.93 331.88% 因达到折旧年限固定资产
报废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18,689.78 4,165,706.04 -41.94% 因本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
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265,181.99 106,800,818.54 -

196.69%
主要是因本报告期收款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728,666.71 -78,761,218.92 -49.56% 主要因本报告期固定资产

购置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582,000.50 -188,341,288.92 -84.82% 主要因本报告期归还长期

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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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一）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和财会〔2019〕1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述准则，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保险公司除外）

（三）执行修订后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根据财会〔2019〕8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通知》和财会〔2019〕9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和核算要求，相关修订适
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交易。

（四）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 号、〔2019〕16 号、〔2019〕8

号、〔2019〕9 号、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1．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
债”项目。

2.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效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3.合并现金流量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
收到的现金”项目。

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列报

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分拆、增补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
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

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
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

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 但该指定不可撤
销， 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
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

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执行修订后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导致的变更
1.�《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进一步明确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适用其他准则的交易进行了明确。
（2）明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

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
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时，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
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4）附注披露内容新增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判断的披露要求。
2.�《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1）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

权人做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互呼应。

（2）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
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明确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3）附注披露内容新增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判断的披露要求。
根据财会〔2019〕9 号的相关规定，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其施行日之间发生的

债务重组，应根据其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
照其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四）新收入准则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 为

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 司

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本公司收
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审核情况
公司本次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严格按照财政部相关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
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对公司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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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的概述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如下：

依据《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 董事会有权在不超过上一年度末经审计总资产
50%的范围内核定当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的贷款额度，以及在此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
以其资产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董
事会依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379,425.04 万元的 50%为准， 核定
2020 年年度贷款规模为 189,712.52 万元，2020 年度核定的担保额度为 189,712.52
万元。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以下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为 33,000 万元的综合授
信，并提供相应的担保：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万元）
担保方式

1 临颍嘉美印铁制罐有限
公司 100% 漯河市郾城包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4,000

连带责任
保证2 衡水嘉美印铁制罐有限

公司 100%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
水分行 1,500

3 广西北海金盟制罐股份
有限公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海分行 5,000

合计 10,500

2.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持股比

例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万元）

担保方 担保方式

1 福建铭冠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1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莆田分行 1,800 鹰潭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不动产抵押
担保

2 铭冠（湖北）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1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孝感分行 2,000 孝感嘉美印铁制
罐有限公司

不 动 产 抵 押
担保

3 简阳嘉美印铁制罐
有限公司 10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简阳支行 2,400 四川华冠食品有
限公司

不 动 产 抵 押
担保

合计 6,200

3.以自有资产或其他方式提供担保的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持股比
例 授信银行名称 授 信 额 度

（万元）
担保方式

1 嘉美包装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
州分行 7,000 自有不动产抵押

2 嘉美包装 -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5,000 陈民个人担保

3 福 建 冠 盖 金 属 包 装
有限公司 1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

田分行 4,300 自有不动产抵押

合计 16,300

在上述范围内，公司董事会统一授权董事长陈民先生签署相关协议，不再另行
召开会议。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确认拟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金融机构，上述
申请的授信额度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为准， 每笔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以最终签署
的协议为准。

上述授信、 担保的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核定下一年度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授信、担保额度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临颍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 年 04 月 25 日
2.注册地点：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纬一路与经一路交汇处
3.注册资本：6258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马口铁三片罐、金属容器、易拉罐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货物进 出

口，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271,669,310.74 233,178,117.98
总负债 84,466,161.89 44,865,293.16
净资产 187,203,148.85 188,312,824.82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61,849,437.26 30,085,623.67
利润总额 32,233,190.89 1,169,707.63
净利润 24,231,037.53 877,280.72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衡水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9 年 07 月 22 日
2.注册地点：河北省衡水市滏阳五路东，新区六路南
3.注册资本：3315.87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生产金属容器、易拉罐及相关制品，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售后

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196,949,066.65 159,183,941.86
总负债 74,084,639.33 37,603,163.01
净资产 122,864,427.32 121,580,778.8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95,584,471.21 25,969,046.56
利润总额 10,460,167.13 -1,493,712.36
净利润 7,822,254.32 -1,493,712.36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广西北海金盟制罐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 年 07 月 16 日
2.注册地点：广西北海合浦工业园海景大道
3.注册资本：18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 金属包装的设计、制造、销售，包装装潢印刷，自营和代理一般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423,664,619.72 366,350,468.21
总负债 227,942,926.5 169,319,579.68
净资产 195,721,693.22 197,030,888.5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50,537,549.49 42,297,979.18
利润总额 38,770,714.13 1,226,368.91
净利润 34,626,505.82 1,042,413.58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福建铭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 年 05 月 16 日
2.注册地点：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锦江西路 999 号
3.注册资本：7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 包装材料、纸制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纸塑复合制品生

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纸张、塑料聚乙烯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101,655,893.48 92,431,234.43
总负债 38,767,096.99 31,468,200.74
净资产 62,888,796.49 60,963,033.69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5,334,582.11 13,054,743.31
利润总额 -4,580,158.80 248,051.10
净利润 -2,573,053.85 248,051.10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铭冠（湖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 年 08 月 28 日
2.注册地点：孝南经济开发区井岗社区
3.注册资本：38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复合膜袋：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纸基复合材料生产销售；纸张、塑

料聚乙烯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91,662,454.39 83,128,354.35
总负债 50,464,326.02 42,031,476.08
净资产 41,198,128.37 41,096,878.27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01,062,810.65 8,780,212.50
利润总额 13,222,461.82 -196,604.53
净利润 9,870,778.36 -196,604.53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简阳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4 年 03 月 10 日
2.注册地点：四川省简阳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凯力威工业大道南段 16 号
3.注册资本：6058.662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复合膜袋：制造、销售：金属容器（含易拉罐）及相关制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375,860,316.14 343,416,217.08
总负债 239,557,779.25 206,452,075.33
净资产 136,302,536.89 136,964,141.7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36,552,968.26 39,999,898.79
利润总额 71,705,969.64 594,705.63
净利润 60,922,621.24 505,499.79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七）福建冠盖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 年 12 月 12 日
2.注册地点：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锦江路
3.注册资本：44181.1666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陈民
5.经营范围：用于包装各类果蔬、饮料产品内容物的金属包装制品（厚度 0.3 毫

米以下）的制造及加工（包括制品的内外壁印涂加工）。
6.与公司联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763,625,646.09 730,309,777.38
总负债 212,805,342.00 185,638,878.33
净资产 550,820,304.09 544,670,899.05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19,324,121.96 51,098,856.90
利润总额 31,013,671.74 326,524.53
净利润 25,083,575.45 244,893.37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授信、 担保事项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为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互相提供担保， 有利于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
求、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高公司资金周转利用率。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互相担保风险可控，且公司仅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故未要求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9,305.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7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也未发生涉及诉
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编制了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第 2229 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95,263,1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7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49,615,577.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税） 人民币
41,405,908.5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8,209,668.45 元。 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人民币 24,528,301.89 元（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税金额
为人民币 28,301,886.79 元，前期已经支付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3,773,584.90 元）后的
余款人民币 325,087,275.11 元，已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全部到账，业经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衡验字（2019）0012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325,087,275.1
1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93,687,396.10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6,362,093.87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15,000,248.14
手续费支出 636.65
加：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3,538.8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注］ 140,090,439.1
7

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中包含 1,877,358.52 元（不含税）尚未支付的中介
机构费用。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剩余部分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 公司及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已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 账户名称 专户账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滁州分
行

嘉美食品包装（滁
州）股份有限公司

811230101220056160
6 117,754,999.46 总账户

中信银行滁州分
行

临颍嘉美印铁制
罐

有限公司

811230101210056099
7 -

二片罐生产线建
设项目（临颍嘉

美）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简阳嘉美印铁制
罐

有限公司
30016014888 6,447,874.43

三片罐生产线建
设项目（简阳嘉

美）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四川华冠食品
有限公司 30016016288 15,887,565.28

三片罐生产线建
设项目（简阳嘉

美）

合 计 140,090,439.17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40,090,439.17 元

（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并扣减手续费）；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中含 1,877,358.52
元（不含税）尚未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度，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7,636.21 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816.84 万元。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天衡专字（2019）01402 号报告。

（三）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

情况。
（六）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9 年度，除上述已披露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
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
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表 1：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附表 1：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发行费用） 308,209,668.45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170,049,489.9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170,049,489.9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二 片 罐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临颍嘉美）

否
19,90
0,316.

45

19,90
0,316.

45
- - - 2021 年

12 月 注 1 注 1 否

三 片 罐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简阳嘉美）

否
195,93
0,400.

00

195,93
0,400.

00

77,67
0,537.

97

77,67
0,537.

97
39.64% 2020 年

12 月 注 2 注 2 否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项目 否

92,37
8,952.

00

92,37
8,952.

00

92,37
8,952.

00

92,37
8,952.

00
100.00% 不适用 -

不
适
用

否

合计
308,20
9,668.

45

308,20
9,668.

45

170,04
9,489.

97

170,04
9,489.

97
55.17%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注 1：截至报告期末，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建设，因此不能产生收
益。

注 2：截至报告期末，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建设，因此不能产生
收益。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无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况 无


